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 
 

 

赣评协〔2017〕1 号 

 

 

各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办法（试行）》（中

评协﹝2016﹞4号）、《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

（试行）》（中评协﹝2016﹞5 号）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

于做好 2017年资产评估师年检工作的通知》（中评协[2017]5

号）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会将开展 2017年资

产评估师执业会员年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年检时间 

2017 年 2月 10日至 4 月 30 日为年检时间，年检工作分

三个阶段进行。 

1、自查阶段：2017 年 2 月 10日至 2 月 28日由资产评

估机构对执业人员情况进行自查，填写年检表格，并将年检

自查报告、年检材料按规定时间上报省评协注册部。 

2、审查确认阶段：2017年 3 月 1日至 3 月 31 日省评协

将以分时段的方式对各资产评估机构申报的年检材料进行

审查确认。 



3、汇总上报、公告阶段：4月省评协按要求将年检结果、

年检报告总结报送中评协并进行公告。 

二、年检对象 

年检基准日为 2016 年的 12 月 31日，年检基准日前批

准的资产评估师均应参加年检。 

三、年检内容 

(一)资产评估师年检内容 

1、是否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 

2、是否按规定履行《章程》规定义务; 

3、是否停止执行资产评估业务满 12 个月; 

4、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备案及离所备案手续; 

5、是否在资产评估机构工作; 

6、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是否存在受到行业自律惩戒、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

罚的情况; 

8、是否及时、足额交纳个人执业会费。 

(二)资产评估机构是否及时、足额交纳团体会费。 

四、年检材料 

（一）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以下材

料： 

1、《资产评估师一览表》（附件 1） (含电子版) 。 

2、《资产评估师年检表》（附件 2）。 

3、《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附件 3）。 



4、做好 2016年中国资产评估 GNET 系统中网上业务报

备工作，并通过系统导出 2016年评估业务报备清单。 

5、评估机构有非资产评估师合伙人（股东）的，请填

写《非资产评估师合伙人（股东）年检登记表》（附件 4）。 

（二）参加年检的资产评估师提供： 

1、社会人才交流机构出具的人事档案存放证明或者劳

动、人事部门出具的退休证明； 

2、所在资产评估机构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3、出具一份 2016 年度有具体客户名称与文号的评估业

务报告复印件(摘要或正文)； 

省评协将对各资产评估机构上报的年检材料进行认真

审查，对于 2016年新设机构将组织检查小组进行实地核查。 

五、特殊事项说明 

由于中评协将汇总资产评估师年检信息并导入资产评

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系统，因此,参加年检的资产评估师

须登录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系统，并打印《资产评

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六、其他事项 

1、省评协在年检期间不办理资产评估师转所转会。 

2、如有不参加年检和未通过年检的资产评估师，请评

估机构代为上交其评估证书及印鉴，不能继续从事评估执

业。 



3、年检材料需要加盖公章，评估师需要本人签名，未

按时报送年检材料和不符合年检条件规定的资产评估师，不

予通过年检。 

4、各资产评估机构应指派专人负责年检工作，确保年

检各项数据如实、准确、完整和及时上报。 

5、资产评估机构应将团体会费和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

评估师个人会费按时缴纳至省评协。 

6、为了更好地反映每一位评估师的执业情况，便于省

评协及时掌握评估师的执业状况，请各资产评估机构按照中

评协[2007]105 号、赣会协[2008]2 号文件要求,认真完成

2016年资产评估业务网上报备。          

7、凡是不按年检要求上报材料送审的评估机构将不予

受理。 

8、联系人：韩佩春，联系电话：0791-86237144。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 

2017 年 2月 8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 2月 8日印发 


